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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H7金洲 01/17金洲 01 债券代码：112505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该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金洲慈航”或“发行人”）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

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

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1、2025年 9月 16日，公司发布编号为 2025-018的《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辞任公告》，公司于 2025年 9月 12日收到董事高海岛先生递交的辞

任报告，自 2025年 9月 12日起辞任生效。

2、2025年 9月 23日，公司发布编号为 2025-020的《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于 2025年 9月 19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免去张其付董事职务的议案》：提请股东会审议免去张

其付董事职务。

（2）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董事会提名王山先生

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成员的议案》：鉴于董事会

已收到高海岛先生辞去董事职务的文书，该事项将导致董事会成员空缺一名；董

事会提名王展博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任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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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住所变更。

3、2025年 10月 10日，公司发布编号为 2025-023的《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司于 2025年 10月 9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1）审议否决《关于免去张其付董事职务暨补选董事的议案》；

（2）审议否决《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3）审议否决《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2025年 10月 17日，公司发布《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7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

（1）审议通过《关于向董事会提议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杨前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北京澄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2024、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5、2025年 10月 27日，公司发布编号为 2025-025的《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4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1）审议未通过《监事关于向董事会提议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议案》。

（2）审议未通过《监事提名杨前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3）审议未通过《监事提议聘任北京澄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3、2024、2025年度审计机构》。

6、2025年 10月 31日，公司发布《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于 2025年 10月 31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

（1）形成决议：由监事会召集和主持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2）形成决议：聘请北京律廉律师事务所律师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并

就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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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成决议：聘任北京澄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2024、2025年度审计机构；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6、2025年 11月 21日，公司发布编号为 2025-030的《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1日召

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1）审议通过《聘任北京澄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2024、2025年度审计机构》。

（2）审议通过《提名杨前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7、2025年 11月 24日，公司发布编号为 2025-032的《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2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杨前林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免去王火生先生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信息披露负责人的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办公地址的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启用新版印鉴的议案》。

（6）审议通过《关于核实胡奉义董事身份的议案》。

8、2025年 11月 24日，公司发布编号为 2025-033的《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变更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的公告》，公司办公地址由福建省厦门市思

明区民族路 50 号世纪中心 2501 号变更为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古镛镇龟山东路

230号。

9、2025年 11月 25日，公司发布编号为 2025-034的《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辞任公告》，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11月 24日收到董事胡奉义先生递

交的辞任报告，自 2025年 11月 24日起辞任生效。

本次辞任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

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未导致职工代表监事人数少于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胡奉义先生辞职需待新董事当选后履职终止。

华泰联合证券特提醒投资者关注上述事项，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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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上述相关事项后，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

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华泰联合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

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

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